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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是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对事业单位申请改变业已核准登记的事项进行审查，作出准予变更登记或不予变更登记的决定，并对准予变更登记的更换有关证书、有的还要发布有关公告的行政执法行为。与设立登记相比，变更登记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后续性。变更登记以设立登记为前提。经核准设立登记的事业单位，在登记的事项需要变更时，才发生变更登记；没有核准设立登记的事业单位，变更登记就无从谈起。
    （二）经常性。设立登记是一次性行为。经核准设立登记的事业单位，在开展服务活动过程中，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有关登记事项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作出相应调整，这就要通过变更登记使之合法化。如登记为法定代表人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由于退休、工作需要、不称职等原因，举办单位作了更换，就应依法及时申请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
    （三）局部性。设立登记具有整体性，主要体现在登记管理机关对与登记事项相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对其《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的所有内容都须逐一进行审查。事业单位的变更登记，则只须对其需要变更的登记事项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查。
    与注销登记相比，变更登记的主要特点是：事业单位法人主体的延续。事业单位法人的变更登记，只是从法律上确认其某项或某几项原登记事项的变更，一般不涉及其事业单位主体资格和事业单位法人资格。也就是说，事业单位法人主体资格，不会因事业单位申办了一次或多次变更登记而终止；而且，即使在变更登记的受理、审查过程中，事业单位的法人主体资格也不会因此而中断。而事业单位法人一经核准注销登记，就标明其事业单位法人资格的终止。
2.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的主要目的是：使登记事项与事业单位法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保证登记事项的连续真实性，使事业单位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与实际相符，避免给他人利益和自身利益带来损害。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的意义是：
    （一）有利于促进和保证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事业单位登记依据的法律、法规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经核准设立登记的事业单位作为独立的社会活动主体，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时，事业单位法人的登记事项是其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责任范围的综合反映。而事业单位在进入市场，开展服务活动过程中，其规模、功能等诸多构成事业单位法人的要素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其民事责任能力的大小和范围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只有及时进行事业单位的变更登记，随时准确地反映事业单位的有关变化和登记事项的调整情况，才能更好地依法保护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和保证事业单位的发展。例如，某研究所在设立登记时开办资金为100万元，经过若干时间的发展壮大，已达200万元，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就有利于增加其对外开展合作的吸引力。
    （二）有利于保护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合法权益，维护有关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如不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导致事业单位的登记事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就不仅损害事业单位自身的利益，还会损害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利益。例如，某事业单位由于经营不善，实际资产只剩下100万元，而登记时的开办资金是500万元，不办理变更登记，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各有关方面的欺骗。再如，搬到了新的住所，不办理变更登记及公告，社会各有关方面就会仍按原住所与之联系及执行公务，从而造成无谓的人力、物力损失。只有始终保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的准确、真实、合法，才能使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使有关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得到维护。
    （三）有利于规范登记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登记是登记管理机关依法为事业单位提供服务的行为方式。事业单位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并非一经成立就终生不变。进行变更登记，就使得整个登记活动从一次性服务变为多次性跟踪服务。这是登记管理机关对事业单位及社会长期负责的具体体现。
3.     哪些情况需要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是否具有强制性？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第四十七条）  事业单位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未经核准，事业单位不得擅自改变登记事项。事业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宗旨和业务范围、经费来源的，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变更住所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第四十八条）  因合并、分立改变登记事项的事业单位，应当申请变更登记。（第四十九条）  事业单位的资产比原登记的开办资金数额增加或者减少超过20％时，应当申请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名称的变更。因规模、业务范围、举办单位等情况发生变化，事业单位名称需要作出调整。如某省煤炭研究所，在办理了设立登记后，由于业务范围的调整，原名称已不能适应和涵盖新的业务活动范围，经有关部门批准，改称某省能源研究所。这种情况就需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二）住所的变更。事业单位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需要迁址，并取得新住所使用权证明。
    （三）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变更。因情况变化，宗旨和业务范围需进行调整。如某医院原业务范围是骨科、中医等，现又新增了牙科项目，并已经卫生部门许可，此种情况即应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业务范围的变更。
    （四）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原法定代表人由于调离、退休等原因不能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举办单位按合法程序产生了新的负责人，就应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五）经费来源的变更。如某科研单位，由财政拨付经费，变更为自收自支等。
（六）开办资金的变更。如某市人才交流中心，原核准登记的开办资金为５０万元，由于规模扩大，追加了投资，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证，开办资金由原５０万元增加到１００万元。这种情况应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具有强制性。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行为是一种执法行为，这种执法行为本身就具有强制性，它贯穿于整个登记管理过程中。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是登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强制性。未经核准变更登记，擅自改变登记事项的，属于违法行为。
4. 事业单位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哪些文件，经过哪些程序？
申请变更登记的事业单位,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和《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根据变更事项的不同，还应当提交其他相应文件：
    （一）变更名称的，提交审批机关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二）变更住所的，根据住所权属的不同，住所证明的提交分为以下4种情况：
1、属自有房产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并提交其复印件。
2、属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出示有效期内租期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3、属无偿使用他人房屋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提交其复印件，并提交房屋所有者的授权使用证明。
4、属无偿使用他人租赁的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和房屋租赁者的授权使用证明，出示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三）变更宗旨和业务范围且内容涉及资质认可管理或者执业许可管理的，出示相应的资质认可证明或者执业许可证明，并提交其复印件。
    （四）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提交《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法定代表人被免去行政职务的文件、申请登记的拟任法定代表人任行政职务文件和身份证的复印件。
    （五）变更经费来源的，提交经费来源变动的证明文件。
（六）变更开办资金的，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七）变更举办单位的，提交举办单位变动的证明文件。
提交的文件原则上应为原件，若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具原件，必须在复印件上加盖印章。
    变更登记必须遵循下列程序：
（一）申请。1、领取《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其他表格。2、填写表格。3、提交所填写表格和其他应提交的材料。
（二）受理。1、查验申请表格登记材料是否齐全有效。2、对登记事项的变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初审。3、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三）审查。对受理的变更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分别作出提请核准或予以驳回的处置。
    （四）核准。对经审查的变更登记申请进行终审；分别作出予以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
    （五）换证。1、收缴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颁发变更了登记事项的证书。2、缴纳有关费用。
    （六）公告。公告变更的登记事项。
5. 对申请事业单位变更登记是否可以“不予受理”，哪些情况应当不予受理？
    一般情况下，登记管理机关对事业单位提出变更登记的申请应予受理，并按程序进行审查。遇下列情况，应当不予受理：
    （一）申请变更登记的事业单位不属于本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如某省计算机研究所设立登记是由相应的省登记机关办理的，而变更登记则向某市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二）申请变更登记的事业单位提交的文件材料不齐全。如申请住所变更登记，未提交新住产权证明或有效期一年以上的使用权证明。
    （三）申请变更登记的事业单位提交的文件材料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如某研究所开办资金发生变化申请变更，出具的却是本单位的证明材料。
    登记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必须慎重，要做到判断准确，并要及时通知申请单位不予受理的理由。
6. 填写《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和《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等纸质文件有何要求？
    使用登记管理机关统一制式的表格，并按以下填写要求:

    （一）按表格所列栏目认真填写，内容真实、准确无误；
    （二）表内涉及的数字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三）书写材料应符合耐久性要求，用钢笔（蓝黑或碳素墨水）、签字笔或毛笔填写，严禁使用纯蓝墨水、红墨水、铅笔、圆珠笔等不耐久书写材料。书写工整，字迹清楚、不得涂改；
    （四）各表均需填写一式三份：二份交登记管理机关，一份由申请单位留存；
    （五） 表内填写不下的内容另附B5(182×257MM)纸填写。
7.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中各项指标填写说明。
封面：
事证第××号：填写登记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
单位名称：填写法人证书上登记的名称。登记有多个名称的只填写“第一名称”，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由原法定代表人本人填写，如因离任、丧失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或者不签署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由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
申请日期：填写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申请材料的日期。
内页：
变更事项：根据实际变更的事项选项填写：名称、宗旨和业务范围、住所、法定代表人、经费来源、开办资金、举办单位。变更多个事项的依次填写。
现登记情况：填写与变更事项相应的现法人证书上的内容。
拟变更情况：填写变更后的有关事项的内容。（若变更业务范围，应填写全文；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需在此栏加盖法定代表人名章）
变更理由：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需在此栏加盖举办单位人事部门的公章，变更法定代表人除外。
封底：联系人，联系电话：根据实际情况。
    表格中的其他栏目（登记管理机关意见、公告刊登情况、证书更换情况等）由登记管理机关有关人员或领证人填写。
8.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中各项指标填写说明。
户籍所在地：填写有效身份证上的住址。
本人简历：详细填写参加工作后的个人经历，并加盖个人名戳。
举办单位人事部门意见：由人事部门确认并填写“属实”，同时加盖举办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9. 申请材料应当提交给哪个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材料应当提交给本登记管辖的登记管理机关。一般应提交给核准事业单位登记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特殊的如：举办单位变更后，登记管辖机关有变化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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